
枣庄市林业和绿化局涉林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举报受理和处理流程 

 

 

                                                                                   

 

 

                                                   

 

 

 

 

                                

 

 

 

 

 

 

 

 

 

 

 

 

 

举报人向市林业和绿化局举报发生在枣庄市

范围内的涉林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线索

不予受理，告知举报人

向有关机关举报

七日内决定是否行政立案

将涉林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线索处理结果反馈举报人

材料存档

立案后 1 个月内调查处理完毕，

延期调查处理不超过 3 个月

立案后调查后发现涉嫌刑事

犯罪的，移送至公安机关办理

不符合林业行政处罚受案条件、

且不属于市林业和绿化局管辖的

符合林业行政处罚受案条件、

且属于市林业局管辖的

将案件线索直接书面通

报公安机关
经调查认为不需给予林业行

政处罚，不予立案

受理后发现明显

涉嫌刑事犯罪的

符合行政立案标准，进行立案调查


